
吉林省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一案三书”

工作制度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执

法工作，根据《省委依法治省办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包

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吉法办发

〔2021〕13 号）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省应急管理厅制定了《吉林

省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一案三书”工作制度》。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

2021 年 12 月 31 日

http://10.160.6.85/document/default/detail/id/33353937/taskPk/eb32c99b-85e1-e8a4-1ef7-7deff5f2d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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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一案三书”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深入推进包容审慎监管

执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制

定本工作制度。

第二条 “一案三书”，是指应急管理部门对作出不予、从轻、

减轻行政处罚决定和免予行政强制决定的执法案件，同步下发相

应的执法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

第三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按照制定的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

张清单”的内容，在查处的行政处罚案件中，有不予、从轻、减

轻行政处罚决定和免予行政强制决定的情形的，适用“一案三书”

制度。

第四条 执法决定书，是指应急管理部门根据行政相对人的违

法行为，结合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依法作出的

不予、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免于行政强制决定的书面执

法文书。

第五条 行政建议书，是指应急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针

对发现的问题，作出不予、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者免予行政强

制决定的，对行政相对人提出进行全面整改、依法合规生产经营、

报送自查整改报告等行政建议时，作出的书面文书。

第六条 信用承诺书，是指应急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针

对发现的问题，作出不予、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者免予行政强

制决定的，行政相对人承诺依法合规生产经营、切实整改问题、

不再发生类似问题的书面文书。



第七条 制作行政建议书，应当坚持包容审慎、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原则，不得变相增减或者改变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建议

书应当与案件处理呈批文书同时报请部门负责人审查。

第八条 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样本）应当与行政处罚决

定书或者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书同时送达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人

员应当指导行政相对人规范制作信用承诺书。

第九条 制作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

参照本工作制度附件文书格式。

第十条 制作不予、从轻、减轻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参照应急管

理执法基本文书格式，并在文书中阐明对行政相对人不予、从轻、

减轻行政处罚的的理由和依据。

第十一条 行政建议书和信用承诺书应当编制与对应的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案卷编号一致的文号，并归入行政执法案卷予以

管理。

第十二条 本工作制度自制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1：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书
（ ）应急行强〔 〕 号

当事人： （个人写明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民族、身份证（其

他有效证件）号码、工作单位和职务、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写明名称、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住所等）

违法事实及证据：

以上事实违反了

的规定，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等因素，遵循包容审慎原

则，决定免于行政强制。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当事人。



附件 2：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建议书
（ ）应急行建〔 〕 号

被处罚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职务： 单位地址：

被处罚单位：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行政相对人）于 年 月 日，（违法情形），违反了 （法

律依据名称及条、款、项具体内容）的规定，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危害等因素，遵循包容审慎原则，本机关依法对 （行政相对人）作

出了 （不予、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免予行政强制决定）。为维

护法律权威，杜绝上述违法情形的再次发生，现提出如下建议：

一、 （责令改正期限）。

二、 （制定整改措施）。

三、 （其他建议）。

逾期不改正的，本机关将视情节进行依法严肃处理。

（印章）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附件 3：

信 用 承 诺 书

（行政机关）：

（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住所（地址）： 。于 年 月 日，

（违法情形） ，违反了（法律依据名称及条、款、项具体

内容）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了（不

予、从轻、减轻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免于行政强制决定）。

（行政相对人）有义务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

二、

三、

（行政相对人印章）

年 月 日


